Interdict 禁令 通常是指教會對犯罪信徒頒布的禁令而言。按羅馬天主教教會法第2268條（Codex luris Canonici, 1918），教會可以對犯罪的信徒頒布禁制令，禁止他參加教會的屬靈活動，卻不失去教會的團契。
　　教會禁令可以分許多類︰1.個人的，只針對某些人或某個人；2.地區的，只對地方的；3.一般的，針對整個區域，甚至是城巿的人口；4.部分的，只對一個區域的部分地方及人士。
　　天主教的禁令通常只能由教宗頒下；但對付個人，則地方主教亦有權頒禁令。在1917年之前的教會法，有禁制一切屬靈的及文化的活動，稱作cessatio a divinis，後來取消了；就是最嚴厲的「地區的」和「一般的」禁令，亦只限於禁制參加教會的聖禮。現時天主教之禁令亦不包括對犯人行臨終禮。
　　教會早於六世紀便有禁令的頒布，初時只是針對單一教會；到了九世紀，便延伸到整個教區。十二世紀的亞歷山大三世（Alexander III，1181年卒）曾為驅逐聖安德烈的主教，對整個蘇格蘭頒下禁令；依諾森三世（Innocent III）亦曾運用此武器與法國（1200）和英國（1208）爭鬥。到了中世紀末期，教宗權力旁落，已大大減少使用這種權力。
　　更正教由始至終皆否認人對一個教會或地區具有這種至高無上的權力。但對犯罪而不肯悔改的信徒，教會有權禁止他參加聖餐，甚至把他逐出教會，不過只限於個人而已。
　　另參︰革除教籍（Excommunication{\LinkToBook:TopicID=433,Name=Ex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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